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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江苏新能 

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11 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

2025 年 11月份，公司与投资者共交流 5次，其中，通过电话、上证 e互动

等方式与投资者交流 2次，通过接待现场调研的方式进行投资者关系活动 2次，

开展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1次，与兴业证券、国泰海通证券、建信理财、

山证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进行交流。公司在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前

提下进行交流，交流内容不涉及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2025年 11月，公司主要投

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如下： 

投资者

关系活

动类别 

■特定对象调研   □分析师会议 

□媒体采访  □业绩说明会 

□新闻发布会  □路演活动 

□现场参观 

□其他 

时间 2025年11月13日  2025年11月28日 

上市公

司接待

人员 

董事会秘书张颖等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

 

投资者

关系活

动主要

内容介

绍 

1、问：公司目前风电、光伏等各业务板块的收入占比及毛利率情

况如何？ 

答：2024年度公司风力发电营业收入为 17.78 亿元，营收占比

84.70%，毛利率 56.09%；光伏发电营业收入 1.77 亿元，营收占比

8.43%，毛利率 43.27%。另外，目前生物质项目仍处于停运转型阶段，

四家生物质项目中，现仅淮安生物质仍承担着为当地园区企业供热的

社会责任，对公司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的影响较小。 

2、问：大丰 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和今年竞配中选的 155 万千

瓦海上风电项目的电价？ 

答：根据《江苏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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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规定，2025 年 6月 1日以前已全容量并网的新能

源项目为存量项目，2025年 6月 1日以前已开展并完成竞争性配置的

承诺配建储能的海上风电项目，视同存量项目。存量项目机制电量占

其上网电量的比例不高于 90%。大丰 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和 155万

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公司控股股东牵头的联合体在 2021年度和 2024

年度江苏省海上风电项目竞争性配置中中选的项目，按照政策要求，

上述项目均属于存量项目，在结算层面，其机制电量部分在参与现货

市场结算后，按照 0.391元/千瓦时的机制电价开展差价结算；非机制

电量部分，按照电力市场规则参与各类电力交易结算。 

3、问：公司存量海上风电项目是否参与江苏省机制电价竞价？           

答：公司现控股如东 35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目，于 2021年投

产，参股大唐滨海 30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目，于 2019年投产。按照

当前政策规定，属于 2025年 6月 1日之前投产的存量项目，无需参与

增量新能源项目可持续发展价格机制竞价。 

4、问：公司在海上风电项目的布局情况如何？未来是否会加大力

度投资该领域？ 

答：截至目前，公司控股海上风电项目 1个，如东 H2#项目，规模

35万千瓦，参股海上风电项目 1个，大唐滨海项目，规模 30万千瓦。

另外，由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集

团”）先行投资的大丰 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，目前处于在建阶段，

该项目是江苏首批海上风电竞配项目，未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

考虑注入公司。此外，在江苏省 2024年度海风竞配中，国信集团牵头

联合体中选并获得 15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开发权，该项目尚处于前

期开发阶段。海上风电是公司重要业务之一，未来公司将持续聚焦海

上，紧跟江苏省海上风电规划，择优开发项目资源，进一步扩大新能

源发电市场份额，做强做大主业。 

5、问：江苏省机制电价政策中提及的机制电量，是否含前期政策

规定的保障利用小时数（风电 800 小时、光伏 400 小时）？ 

答：根据江苏省发改委、江苏能监办发布的《关于开展 2025 年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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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市场交易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不参加绿电交易的集中式光伏、风电

全年保量保价发电小时数分别为 400 小时、800 小时。2026 年 1 月 1

日起，将按照江苏省发改委印发的《江苏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

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中规定的机制电价、电量的

相关要求执行。 

附件 

清单 
无 

 


